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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升＊

當接到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關於撰寫學思歷程的邀稿時，確實有些
猶豫，且不久前才剛推辭國科會科教處的人物專訪。不過，想想自己之踏入

研究界，原是出於偶然的機緣，於今有幸得以悠遊於學海中，若能將此歷程

與有緣人分享，鼓舞其在人生的關鍵時刻敢於 「做自己」，不失為對臺灣社會
表達感恩的方式之一，故有此野人獻曝之作。

以法學研究為志業，起因於赴美留學後的轉行。1989年在聯鼎法律事務
所擔任商務律師的我，是為了提升作為國際律師的執業能力，而前往美國西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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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唸碩士，卻在多元開放、藏書豐富的研究環境中，驀

然發現我自己、甚至是那個年代整個臺灣法學界，所幾乎不曾關心或思考過

的議題：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的法律現代化。對此議題的追問，開啟了我迄

今的研究生涯。當時在人在異鄉、心繫臺灣的情境下，決定捨棄既有之專攻

領域及律師事業，留在華大以此議題攻讀博士。換言之，我之前在臺大法律

系所受的臺灣現行法的基礎訓練、在中興法商 （今臺北大學） 受恩師賴英照教
授所指導的公司與證券交易法專業，都與博士論文無直接關係。在博士班，

須自修戰前日文與日本法，以及所衍生的臺灣殖民地法，且臺灣史的知識從

零開始，還須摸索如何進行歷史研究，但經一路衝刺，竟於 1992年年底即完
成論文、獲博士學位。

正由於對現今所專攻臺灣法律史研究，等於是 「半路出家」，故一直抱持
著不斷學習的心情。1993年在臺大法律系任教後，從 2001年至 2010年約 10

年間，為了填補自己在法史學上的不足，曾先後前往美國哈佛與西雅圖華

大、日本早稻田與東大，以及新加坡大學等 5所法學院擔任訪問學者。離家
在外，不免孤寂，唯有知識上的樂趣堪以支撐。此外，我也樂於與所指導的

碩博士生，同步理解新理論、使用新史料，一起在知識上成長。可以說，從

20幾年前在華大唸博士迄今，始終是以 「學生」 自持。
在學術研究上，我強調以特定議題或關懷為中心，不受限地吸收各方知

識以思考之。按轉行的初衷即是，欲在學術上建構 「臺灣法律史」，呈現在臺
灣一地曾經存在過的法制，以及其上人民的法律生活經驗。是以 1997年以  

《臺灣法律史的建立》，宣告這個新的研究取向的出現，並於 2001年出版第一
本臺灣法律史教科書。在出版兩本論文集之後，於 2010年再以 《具有歷史思
維的法學》，主張應將臺灣法社會史納入法律 （規範） 論證當中。作為新興的
研究領域，其內涵當然無法一步到位。起初的 10餘年，較集中於論述向來不
被關注的日治時期法律史。不過自 2006年起，為了研究臺灣戰後法律史，已
開始探究民國時代中國法並提出專論。於 2011年，也跳脫向來只關心漢族的
侷限，提出學界首見之探究高山族原住民族在日治時期法律上待遇的論文。

此外，從 2001年運用學校檔案及口述紀錄完成臺大法律學院院史起，善用各
種機緣，已累積許多關於司法官、律師、代書等的口述歷史，以及臺大法律

學院、臺北律師公會、臺灣法學會等法律團體發展史的專論。尤要者，完成

具有世界級史料價值的 「日治法院檔案」。這些都是未來幾年，我再深化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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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研究的重要憑藉。

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自然會對特定議題或關懷提出學術上的詮

釋。我認為臺灣法社會具有 「因多源而多元」 的特色，亦即擁有原住民族、中
國、日本、西方等元素；而在日治時期，日本殖民者雖以帝國統治利益為最

終考量，但其附隨地為臺灣帶來史上第一次、且有其侷限的法律現代化的結

果。關於當代臺灣的自由民主，則指出日治時期某些臺灣人政治異議者已採 

「體制內改革」，倡議 「自由」 以抗衡日本人掌握的國家權力，並擬以 「民主」 

的多數決原則對抗其少數統治。戰後臺灣仍存在著國民黨外省政治菁英的少

數統治，故國民黨內、外的本省政治菁英亦藉 「民主」 獲參政機會，非國民黨
者更藉 「自由」 抗衡國民黨的國家，1990年代因李登輝掌權，故許多國民黨
外省政治菁英改藉民主自由抗衡李氏國家，2000年整個國民黨均在野、皆需
藉民主自由抗衡民進黨執政的國家，靠民主自由起家的民進黨則當然禁反

言。在這般歷史巧合下，「自由民主」 雖似共同的語言，倒不一定成為真誠的
共同信仰，猶有待進一步深化才能永續發展。又，高山族原住民族於日治時

期接觸現代法的程度極有限，故戰後較難以適應繼受自西方的中華民國法，

於今應本於尊重多元文化，將其傳統規範在經過法價值的再省思後納入國家

法。晚近亦從戰後臺灣四個世代法學者的出現及特色，說明其如何共同形塑

今之臺灣法學內涵。

學術獎項的獲得，當然是極大的榮譽，但不需以此為從事學術活動時的

算計目標。按前揭華大博士論文經修改後寫成的 The Legal Reform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於 2000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華文版
1999年出版、日文版 2010年出版），我也於 2001年首次獲得國科會傑出研
究獎。該書出版後，我即不斷受國際學界邀請參與學術活動，故除了以英文

在美國等地發表臺灣法律史相關論文外，原以華文所撰寫的文章，至今已有

11篇被譯為日文在日本出版，2篇被譯為韓文在南韓出版，還有 2篇被譯為
英文在澳大利亞出版。在同一時間裡，有幸於 2005年獲得教育部學術獎，並
於曾獲獎者可再申請的 2010年第二次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由於其後 3年
所累積的學術論著已有相當的數量，故今年 （2013） 第三次獲此傑出研究獎，
而成立 50年、全美首創亞洲法課程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也將頒予終
身成就獎。向來是以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來看待學術獎項，固然是以積極
的態度提出申請，但不曾為了爭取特定獎項而刻意選擇哪些題目、寫哪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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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論著。身為學術工作者，宜針對學術興趣及所設定的研究議題，不 「分
心」 地從事研究，包括盡量減少與學術專業無關的機關會議或委員會、盡量
不承接與研究主軸無關的政府或機關委託研究計畫案。不過若屬學術界的公

共服務，則應盡可能的兼顧。

展望未來，臺灣學術界宜發展以在地化為本的國際化，進而將國際經驗

回饋給臺灣社會。處於以所有人類經驗為探究對象的國際人文社會科學學 

界，臺灣學者通常最了解、也最被期待建構出論點的就是臺灣人民的經驗，

故較易以之參與國際性議題的討論；為此臺灣學者就不能僅將眼光投向外國

理論，而須嚴肅認真地對待在地經驗的內涵及意義。而經由參與國際學術活

動，臺灣學者將可帶回更多國外的經驗或知識，讓臺灣在發展上有更多的選

項或可參考的道理，學者也因此善盡其社會責任。


